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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稽核追缴机制的思路和建议
李慧娟

山西省上党区北呈乡人民政府

[摘　要]近年来，在各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发放过程中，养老金误发、多领、冒领等现象的出现频率明显增加，这样

不仅使养老基金造成一定的损失，还会对政府形象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需要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稽核追缴进行不断完善，故

本文着重对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稽核追缴机制的思路和建议进行研究，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稽核追缴的重要性有着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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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城乡居民参与养老保险的基数不断增大，使得相关

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养老保险费用不及时上缴、冒充参保

人来骗取养老金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正常参保人员的权

益受到侵害，甚至使社会稳定性发展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因此，如何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稽核工作进行完善成为全新

的课题之一。本文从以下方面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概述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是我

国一项基本性的养老制度，该项制度覆盖了城镇户籍非从业

人员，农村户籍人员，这项制度是我国社会养老体系中的重

要一环。城居保有两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其一是资金来源丰

富，来源包括个人缴纳的资金、政府对参保人群的补贴。政

府补贴的强度与个人缴费的多少成正比；其二是养老金由两

个部分组成，城居保的养老金包括个人账户和基础养老金两

部分，其中基础养老金的部分完全由政府支出，个人账户的

养老金水平由账户储存额加上政府的补贴共同决定。

二、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稽核追缴工作的做法

（一）完善机构设置，健全稽核内控机制

在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下，相关养老保险经办机构需要对

科学的内控体系进行构建。该体系具有运行规范性和监控有

效性的特点，这样可以使各个部门和岗位之间的权责得到明

确。同时能够使互相制衡的措施进行全面实施，以此来使内

部控制中的盲点得到有效消除。该机构需要对稽核科室或稽

核岗位进行设置，其主要与民政以及各乡镇社保服务中心进

行有效协同作业，这样可以对参保人的异地居住状况等进行

及时详细掌握，从而使养老金冒领或重领等问题得到有效杜

绝。另外，对内控管理以及监督职能进行全面履行，全面监

督检查相关的基金财务以及信息系统等。以此来使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基金的完整性和完全性得到确保，进而使参保者的

自身权益得到保障[2]。

（二）严控收缴和发放流程

养老保险费用的收缴环节与参保人个人账户的构建之间

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当参保人个人账户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得到确保，才可以为参保人及时领取到养老金提供保障。

在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金进行集中缴纳时，相关镇办社保服务

中心就需要对自身的工作进行有效下移，深入到乡村中来对

工作进行开展。同时需要和相关银行人员协同作业来共同对

养老保险费用进行收缴，使费用可以当天存入到参保人账户

之中。通过网上就可以对账户资金到账情况进行查询，以此

来对基金的安全进行保障。另外，对缴费人员的个人基本信

息、缴费记录等正确与否进行全面稽核。同时在收费期金需

要实时对账，从而使微机录入和财务入账等数额保持一致性
[3]。当缴费工作完成之后，相关机构和人员要对稽核工作进

行全面开展，这样可以使潜在的问题得到及时发现和处理，

从而使养老金费用收取工作顺利完成。

（三）稽核参保人领取资格，杜绝误发或冒领现象

当出现养老金冒领或误发现象时，不仅使城乡居民养老

金出现严重的流失，还会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一定的损害。因

此，要对参保人的领取资格以及生存状况进行全面及时的掌

握，这也是稽核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使养老金误发和冒

领现象得到有效杜绝，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全面核

查各个镇办相关服务中心上传的参保人信息，按照纸质花名

册来进行逐一对比，以此来对参保人信息记录的准确性进行

保障。第二，对将要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的人员信息进行全

面统计，并将其与已经参保的人员信息库中相关信息进行比

对，从而使参保人员领取双份待遇的问题得到避免。第三，

对死亡注销登记上报制度进行全面构建，各个镇办相关服

务中心需要对居民死亡信息进行及时上报，同时需要和公安

或民政部门之间进行协同作业，来对相关的火化信息和注销

信息等进行逐一对比。第四，对领取养老金的人员信息进行

定期公示，并将相关信息通过镇办服务中心来向居民进行传

达。同时也可以对举报电话进行构建，当居民存在异议时，

通过电话可以完成相应的举报或上诉。除此之外，可以对相

关的养老保险网站进行成立。居民利用网路渠道来完成相应

的举报和投诉，这样可以使投诉或举报的便捷性大幅度提升
[4]。

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稽核工作的现状

（一）参保人员信息不对称

在稽查核实养老保险基金的过程中，社会养老经办机构

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且问题极为严重，具体体现在以

下几点：

一是经办机构与民政、计生等系统的信息存在出入。

为了获取参保对象的生存信息，负责稽查核实的工作人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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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获悉死亡丧葬登记管理的情况。但是在各部门登记的过程

中，因村委报信息的人员不一致，往往会出现逝者基本信息

与各系统信息不一致的现象，这给经办机构确认实情带来了

阻碍。

二是逝者的信息与公安部的信息不一致，使得管理上存

在盲区。参保人员的居住地发生变化，老人随子女到了别处

生活，但是没有将户口迁出，也没有及时到当地的派出所登

记，人为导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的分离，致使经办机构难

以动态掌握参保人员的生存信息，也提升了稽查核实工作的

难度。落后的管理水平加上不全面的信息系统，稽查核实工

作始终难以形成一个完整高效的体系。同时，经办机构缺乏

必要的经费，不同地区的经办机构信息化水平不一致，这些

因素都加大了稽查核实工作与现实信息不准确的程度。

（二）稽核程序和队伍缺乏健全性

稽核队伍缺乏健全性是养老保险稽核能力方面的现状之

一。从相关规定中可知，在对稽核工作进行开展时，需要两

名及以上工作人员一共开展工作。但是从实际工作中可知，

大部分单位都不符合规定，仅仅对一名专业稽核人员进行配

置，其他以兼职人员为主，从而使统筹区之内的全面稽核无

法有效实施。另外，稽核程序缺乏规范性。社保稽核工作具

有一定的挑战性，稽核人员不仅要对相关原则进行坚持，还

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同时还要对相关的财会和审计等方

面知识进行掌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稽核人员对业务

都缺乏熟练程度，并且专业性相对不足，从而使稽核程序缺

乏规范性的同时，使得相关工作的处理难度也全面增加。

（三）土葬陋习和冒领心态严重

在稽查核实工作中，核实享受养老待遇的人员是否具备

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是最重要的工作，工作的具体内容是了解

参保人员的生存状况。但是，目前的稽查核实工作存在一个

盲区，即在偏远地区的农村，土葬这一形式依然是丧葬的主

流方式，因为不经过火葬，因此，逝者无需进行丧葬登记，

经办机构在这种情况面前束手无策。因此，只能通过制度性

的建设，鼓励居民及时上报参保人员的生存信息，比如，一

次性丧葬补助金制度，参保人员死亡之后，家属可以领取一

次性丧葬补助金，标准为参保人5个月的养老金。但是这种制

度性的建设仍没有断绝冒领养老金的现象，部分逝去参保人

的家属依旧心存侥幸，迟迟不去派出所销户，阻碍了稽查核

实工作的进行。

四、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稽核追缴机制的建议

（一）加大政策宣传和依法治理力度

充分利用多种宣传通道，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相关政

策向更多的居民推广，同时，设置举报热线，对于核实情况

的举报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并且让全社会都形成共识，

即冒领养老金是违法行为，必须坚决杜绝。对于有意隐瞒参

保人逝世信息的冒领人，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处罚，将冒

领的养老金追回。在全社会提升参保人全家的法律意识，为

养老保险稽查核实工作提供助力。

（二）强化对死亡冒领现象的稽核力度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城乡居保待遇领取人，并且居住

分散，极难管理，为此，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

一是向公安部门寻求帮助，向公安部门获取每个月的户

口迁移和户口注销的信息，并及时与自己掌握的城乡居民保

待遇领取人员的情况仔细对比。

二是尽早完善死亡登记注销报表制度，每月派工作人员

到实地核实参保人员的生存状况，有当地社区、村委提供参

保人员的死亡证明，并且及时填报生存认证表，让参保人家

属签字，保证参保人生存信息的无误。对于上文提到的偏远

地区的农村，及时不能推广火葬，也需要指派具有良好群众

基础的村委网格长作为稽查核实工作的代办员，保障这些地

区的参保人在逝去之后，可以及时将信息上报。

（三）建立公民信息网络查询体系和全国社保系统核查

体系

一是建立起全省范围内的信息共享系统。以往在异地死

亡的人员难以及时上报的问题，可以通过该共享信息系统及

时上报，参保人当地的养老保险待遇发放机构会在第一时间

了解到参保人的生存信息，可以避免逝去参保人家属冒领养

老金的问题，可以避免城乡社保基金的损失。二是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起养老保险信息的核查体系，这样我国省域之间人

口频繁流动造成的信息障碍将被彻底打破。

（四）加强相关人员培训力度

稽核人员专业素养与养老金追缴稽核工作质量之间密切

相关。为了使养老保险稽核追缴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需要

对相关稽核人员的专业素养进行全面提升。因此，要对其进

重点培训。通过培训的方式不仅使其专业技能得到提升，还

可以使其对养老金追缴稽核工作产生正确认知，从而使该项

工作顺利实施。

结束语

从本文的论述中可知，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稽核追缴

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使人们对养老保险产生正确认

知，还可以使参保人的权益得到保证。因此，要对相关的完

善思路进行不断研讨，这样可以其作用或价值得到充分的体

现，进而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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